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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議會覇權 剝奪議員履行職責權利 

 

背景: 

1. 深水埗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33條 12段列明:「委員會成員若連續缺席三次, 即

當作自行退出該委員會, 若重新加入, 須以書面向委員會主席提出, 並獲得區議

會認可。委員若因代表區議會出席其他會議/活動, 則不在此限。」 

 

2. 這常規就區議員重新加入委員會的安排,提供了依據, 造就議會霸權剝奪區議

員履行職責的權利。 

 

2.1. 區議會委任成立委員會, 其目的在於執行區議會的職能[第 33條(1)] 。 

 故此, 加入委員會基本上是區議員履行職責的權利,  應該受到絶對尊重; 

 

2.2 常規第 33條(12), 要求區議員加入委員會先得到區議會認可, 但沒有提供任

何客觀準則,基本上是容讓其他的區議員可以毋須解釋, 剝奪要求加入委員會的

區議員履行職責的權利, 這完全是荒缪和不合理; 

 

2.3 本屆深水埗區議會組成之始, 建制派和民主派兩個陣謍分别有 12位和 11位

區議員, 建制派的區議員基本上是壟断和主導深水埗區議會的運作, 以至區議會

撥款的分配等。常規第 33條(12)進ㄧ步促使建制派區議員, 可以透過否决民主派

區議員加入委員㑹的申請, 維持建制派在議會的覇權。 

 

動議 

3. 為維護區議員履行職責的權利, 在参考其它區議會會議常規的範本後, 本人

等動議修訂深水埗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33條(12): 

「 委員會成員若連續缺席三次, 即當作自行退出該委員會, 若重新加入, 須於

委员會會議前不少於 72小時 ,以書面通知區議會秘書處。」(註 1) 

 

本文及動議提交 2018年 9月 4日深水埗區議會會議討論及通過 

 

 

註 1: 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常規列明要求重新加入委員會的區議員必須最遲於委員

會會議前 72小時書面知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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